事業廢棄物管理業務說明
高雄市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公告指定之事業範圍管制事業廢棄物，列管事業包括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等，另行政院環保署指定之事業有：百貨公司、旅館業（不含民宿）、量販店、超級市場、農產品批發市場、餐廳、連鎖速食店、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電信業、電力供應業、自來水廠、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船舶運送業、船務代理業、商港區倉棧業、觀光遊樂業、動物園污水處理廠、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處理業、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機構、護理機構、環境檢測服務業、汽車維修業及相片沖洗業。依據行政院環保署公告應提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行業別列管包括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金屬基本工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屠宰業、印染整理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國營及大型事業機構、金屬製品製造業、金屬基本工業、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申請排放許可證之工廠、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等事業約414家，另列管醫療機構包括1,600餘家。

為加強該事業廢棄物清理管制，本局依據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規定，要求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依規定提報清理計畫書送審以掌握事業廢棄物基線資料，配合使用行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開發之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系統各項功能，管制轄區內應以網路申報事業之廢棄物清理流向。其他列管事業則要求應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妥善清理產生之事業廢棄物。本局並建立事業廢棄物清理流向稽查管制模式，每月執行許可清除處理機構營運紀錄超項超量查核、營運紀錄與本局資源回收廠進廠處理量勾稽查核、執行每月路邊攔檢廢棄物清運車輛業務及不定期現場稽查，除拍照存證外，並填具稽查紀錄，違反者，依廢棄物清理法逕行告發並要求限期改善。

